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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KING INFRASTRUCTURE FINANCE (2012) LIMITED  
 (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公佈公佈公佈公佈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贖回贖回贖回贖回及及及及撤銷上市地位撤銷上市地位撤銷上市地位撤銷上市地位 

350,000,000美元之美元之美元之美元之9.875%二零一七年到期之擔保優先票據二零一七年到期之擔保優先票據二零一七年到期之擔保優先票據二零一七年到期之擔保優先票據 

(「「「「該票據該票據該票據該票據」」」」)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4565) 

 （（（（通用代碼通用代碼通用代碼通用代碼：：：：082876413 與與與與 ISIN：：：：XS0828764133）））） 

 

茲提述Road King Infrastructure Finance (2012) Limited（「發行人」）分別於二零一六

年九月六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就贖回該票據之公佈（「該等公佈」）。除文

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行人按二零一六年九月六日發出之贖回通知已贖回尚

未償還本金額為350,000,000美元之所有該票據。發行人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申請撤銷該票據上市地位。預期該撤銷上市地位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營業時間結束

後生效。 

 

 

    承董事會命 

     Road King Infrastructure Finance (2012) Limited 

                                         董事 

                                       單偉豹單偉豹單偉豹單偉豹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Road King Infrastructure Finance (2012) Limited 董事包括單偉豹先生、    高毓炳先生、單偉彪先生、陳錦雄先生及方兆良先生。 


